
政府釆购优化营商环境承诺书

为优化政府釆购营商环境，我单位及委托的代理机构承诺在晋都

公园卫生保洁及公共秩序管理服务（项 目 名 称）釆购活动中做到：

1.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釆购法》及实施条例等相关法

律法规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

2.坚持公平竞争原则，不设定不合理的条件排斥、限制供应商自

由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不对内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

者歧视待遇，不妨碍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、不干预市场竞争、不倾

斜照顾本地企业。

3.严格执行政府釆购意向公开制度，在发布釆购公告前不少于 30

天在山西政府采购网及本部门门户网站公开采购意向。

4.严格落实促进中小企业、残疾人就业、监狱企业发展、绿色低

碳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
5.严格落实优化保证金管理制度，建立台账，依法收取、退还投

标保证金，并在“政采云系统”操作，免收政府采购项目投标、履约、

质量等保证金，确需收取保证金的，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、汇

票、本票、保函、电子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，不收取任何无法律依

据的保证金。

6.供应商资格、采购需求及商务条款、评审因素等不发生影响公

平、公正和充分竞争的行为。在采购文件中嵌入政府釆购合同融资政

策告知函。

7.严格执行政府釆购计划备案制度，落实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




